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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非国有博物馆陈列展览

专项排查的通知

各市文物局：

博物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，是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象

征，是凝聚民众共识、激发创新思维的重要场所。为认真学习贯

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，推动非国有博物馆

健康发展，省文物局决定开展非国有博物馆陈列展览专项排查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任务

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，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正确政绩

观，持续强化教育引导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各级文物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，强化政治担当，将非

国有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查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理范

围，归口落实主体责任，发现问题集中整改、立行立改，做到守

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。



— 2 —

二、排查范围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各市县文物行政部门牵头负责，专项

排查本辖区内经省文物局备案的非国有博物馆中陈列展览涉及的

雕塑、展陈内容、解说词和相关展品，特别是涉及重大历史主题、

重要历史事件、重点历史人物、规范使用地图等事项要重点排查。

三、排查具体内容

陈列展览主题和内容是否符合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维护

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、弘扬爱国主义、倡导科学精神、普及科学

知识、传播优秀文化、培育良好风尚、促进社会和谐、推动社会

文明进步的要求；是否与办馆宗旨相适应，突出藏品特色；是否

运用适当的技术、材料、工艺和表现手法，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和

谐统一；展品是否以原件为主，使用复制品、仿制品、代用品时，

是否明示；是否采用多种形式提供科学、准确、生动的文字说明

和讲解服务；地图使用是否规范;是否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其他

有关规定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自主检查。各非国有博物馆自 2024 年 2月 5日至 23

日对照通知要求，全面梳理陈列展览各个环节，进行全面检查。

（二）各市文物局排查。各市文物局自 2024 年 2 月 5日至 3

月 1日组织队伍，对辖区内非国有博物馆逐一排查。

（三）集中整改。各市文物局指导各非国有博物馆认真梳理

排查发现的突出问题，列出整改措施和责任清单，逐一整改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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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，要制定整改方案，限期整改。对存在重大

隐患的非国有博物馆要停业或者停工集中整改。

（四）督导问效。省文物局将对各地各单位专项排查工作开

展情况进行实地检查。各市文物局请于 3月 15 日前向省文物局报

送非国有博物馆陈列展览排查报告及整改清单。革命类非国有博

物馆排查情况报送省文物局革命文物处，其他非国有博物馆排查

情况报送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。
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（一）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

联系人：张 丽 张佳玮

联系电话：0351-4041128

邮箱：bwgglc@126.com

（二）省文物局革命文物处

联系人：王灵芳 赵 晋

联系电话：0351-4046923

邮箱：sxgmwwc@163.com

山西省文物局

2024年 2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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